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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6-029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吴相君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41人，代表股

份935,401,8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9884%。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6人，代表股份915,074,6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4.7718%。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95人，代表股份20,327,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67%。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736人，代表股份20,981,47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2558%。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33,326,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2%；反

对57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1,496,34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0%。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8,906,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097%；反对57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586%；弃权1,496,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7.1317%。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934,745,9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9%%；

反对54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3%；弃权110,44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20,325,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737%%；反对54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999%；弃权110,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5264%。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6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2,13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05%；反

对1,507,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2%；弃权1,761,74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3%。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7,712,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4180%；反对1,507,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854%；弃权1,761,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3966%。

4、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934,319,3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3%；反

对92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9%；弃权157,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9,898,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405%；反对92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072%；弃权157,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7523%。

5、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4,296,7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9%；反

对94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弃权158,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9,876,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328%；反对94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102%；弃权15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757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相君、吴瑞、夏春、李晨光、张科源和徐卫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本议案按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审议。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同意吴相君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7,217,9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51%，当选有

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2,797,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9943%。

（2）同意吴瑞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9,186,2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55%，当选有

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4,765,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3758%。

（3）同意夏春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9,151,883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8%，当选有

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4,731,4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2118%。

（4）同意李晨光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9,167,8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36%，当选有

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4,747,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2881%。

（5）同意徐卫东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9,017,48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75%，当选有

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4,597,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5713%。

（6）同意张科源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9,167,62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35%，当选有

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4,747,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2869%。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曹德英、陈刚、柴振国和王震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按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审议。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同意曹德英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9,651,02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52%，当选有

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5,230,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5908%。

（2）同意陈刚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9,720,82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7%，当选有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5,300,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9235%。

（3）同意柴振国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7,547,42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03%，当选有

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3,127,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5648%。

（4）同意王震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股数为929,644,94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5%，当选有效。

其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同意15,224,5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5618%。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会进行了年度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许桓铭律师和蔡守华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出具见

证意见如下：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91    证券简称：上海谊众    公告编号：2026-022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研创新药YXC-001临床试验

申请获得受理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佑希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自研创新药YXC

-001（三功能抗体融合蛋白）用于晚期实体瘤治疗的临床试验申请（IND）已获正式受

理（受理号：CXSL2600573）。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YXC-001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剂 型：注射剂

适应症：晚期实体瘤

申请人：上海佑希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受理号：CXSL2600573

审批阶段：临床试验申请（IND）

二、药品研发及其他情况

针对现有单一靶点药物在疗效与毒性上难以平衡的痛点，公司基于独家的多功能

抗体研发平台，前瞻性布局了全球领先的新一代抗肿瘤药物YXC-001。作为一款结构

独特的First-in-Class三功能抗体融合蛋白，YXC-001通过精准整合PD-1抗体（帕博利

珠）、抗VEGF抗体（贝伐珠）与经优化的低毒性的IL-2（阿地白介素），在实现机制创新的

同时，有望突破晚期实体瘤治疗的现有局限。

YXC-001的关键创新在于IL-2的变构与靶向递送，通过空间构象重设计（去毒性）

与肿瘤微环境原位激活（增效），实现“局部高浓度、高效作用”，最大化激活效应细胞，

最小化脱靶风险。因此，该产品能够发挥“解除免疫抑制，改善血管屏障与T细胞浸润，

靶向性激活和扩增肿瘤微环境中的效应细胞”的协同作用，通过抗体介导的靶向递送，

将低毒性的IL-2精准富集于肿瘤微环境中，既增强了抗肿瘤免疫应答，又降低了全身

性毒性，代表了从“单靶点阻断”迈向“多机制协同、时空精准调控”的下一代抗体药物

发展方向。

临床前药效学研究显示：在小鼠肺癌模型中，YXC-001在同等剂量下疗效显著优

于对照药PD-1单抗（Keytruda）及对照药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并展现出优

秀的量效关系。

三、后续审批流程

本次IND申请获得受理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将按照相关

程序对申请资料进行技术审评。审评通过后，公司将获准开展临床试验。

四、风险提示

1、创新药的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本次IND申请虽已获受理，但

能否通过审评并最终获批开展临床试验存在不确定性。

2、若获批临床，后续仍须完成I期、II期、III期等临床试验、注册申报等环节，能否最

终上市及上市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按照有关要

求及时履行信披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91    证券简称：上海谊众    公告编号：2026-023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 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利静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董

事，符合《公司发》《公司章程》中关于职工董事的要求（简历后附）。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将于2026年6月10日召开。届时，张利静女士将与股东会选

举的2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本次换届选举完成

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及职工董事总人数合计将不会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张利静女士简历：张利静女士，1994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7年7月—2020年6月在上海佰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任职临床协调员（CRC）；2020年

7月—2021年10月在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医学市场部任职医学研究员；2021年

11月—2025年6月在上海谊众营销中心任职销售内勤；2025年7月—2026年3月在上海

谊众任职销售管理部副经理；2026年4月至今，在上海谊众任职销售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利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证券代码：688658    证券简称：悦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6-030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阜阳京悦永顺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悦永顺”）所持公司的1,72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因被司

法拍卖，现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过户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京悦永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53,740,12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4.16%；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份数量218,947,

5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66%。本次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京悦永顺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152,020,1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78%；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217,227,5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2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及第二十二条规定，通过司法扣划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

上市公司大股东相关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据

此，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本次在办理京悦永顺被司法拍卖的1,720,000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过程中，该部

分股份同步解除司法冻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京悦永顺持有公司的152,020,120股股

份中有3,950,654股仍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被司法拍卖股份过户登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京悦永顺持有的公司1,72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于2026年4月13

日10时至2026年4月14日10时45分22秒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ifa.jd.

com/29户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进行公开拍卖。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上述股份已被钟革竞拍成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

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二、本次司法拍卖的过户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股东京悦永顺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5）

京02执恢31号】，并转达给公司，裁定京悦永顺被司法拍卖的1,720,000股公司股票所有

权及相应权利归买受人钟革所有。相关股份现已完成过户登记，在办理被司法拍卖的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过程中以上股份同步完成解除司法冻结。过户登记完成后，京悦永

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将变为152,020,12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从34.16%降至33.78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变为217,227,562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将从48.66%降至48.27%。具体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阜阳京悦永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53,740,120 34.16 152,020,120 33.78

菏泽三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14,400,000 3.20 14,400,000 3.20

菏泽峰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12,780,000 2.84 12,780,000 2.84

菏泽锦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12,780,000 2.84 12,780,000 2.84

菏泽和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7,200,000 1.60 7,200,000 1.60

菏泽景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5,400,000 1.20 5,400,000 1.20

菏泽智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5,400,000 1.20 5,400,000 1.20

菏泽汇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5,400,000 1.20 5,400,000 1.20

阜阳宇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800,000 0.40 1,800,000 0.40

于鹏飞 无限售流通股 47,442 0.01 47,442 0.01

合计 218,947,562 48.66 217,227,562 48.27

2、本次司法拍卖过户登记完成后，京悦永顺所持公司股份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解除冻结（司法拍卖过户）

数量（股）

剩余被冻结股数

（股）

剩余被冻结股数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冻结股数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京悦永顺 1,720,000 3,950,654 2.60 0.88

合计 1,720,000 3,950,654 2.60 0.88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及第二十二条规定，通过司法扣划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

上市公司大股东相关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据

此，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除此之外，本次拍卖完成后，买受人后续减持股票需要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同时买受人还需遵守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京悦永顺持有的公司1,720,000股股份已解除司法冻结，剩

余冻结股份数量3,950,65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88%，因此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

定，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22    证券简称：物产金轮    公告编码：2026-028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项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物产金轮”）于2026年4月

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事由如下：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15日完成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金轮转债”）的到期兑

付工作，并于2025年10月16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关于金轮转债到期兑付结果及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金轮转

债”自2020年4月20日起开始转股，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10月14日期间累计转股15,

783,283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截至2025

年10月14日），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222,372,010股。

综上情况，公司的总股本由20,658.8727万股增至22,237.2010万股，公司的注册资

本应由20,658.8727万元变更为22,237.2010万元。结合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股本变更等

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了修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1日、

2026年5月13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

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二、工商变更手续登记信息

公司于近日已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南通市数据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名称：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7691214935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法定代表人：朱清波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材料销售；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6、注册资本：22,237.201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4年12月14日

8、住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路999号

公司章程备案同时完成。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22    证券简称：济民健康    公告编号：2026-033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年度暨2026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05月27日09:00-10:00，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召开了公司2025年年度

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已于2026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编号：2026-030）。

2026年05月27日09:00-10:00，公司总经理、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出席

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

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管理层您好。面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公司在下半年（或未来一年）面临的

毛利率压力主要来自哪些环节？公司目前是否有具体的措施（如产品结构调整或成本

转移）来维持或提升盈利水平？

回复1：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医疗服

务、医疗器械及大输液三大板块。近年来毛利率有所下滑，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

是受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影响，安全注射器出口业务出现下降；二是鄂州城南医院新院

区投入运营后，固定资产折旧及运营成本摊销显著增加。

针对上述挑战，公司已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一方面加快拓展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

优化海外业务布局，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聚焦鄂州城南医院的高质量发

展，通过持续打造特色专科、加强学科建设，并同步提升医疗软硬件水平，全面提升医

院运营效率与服务能力，推动其业务规模和效益稳步增长。

问题2：请问公司如何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在激励制度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否

简单介绍一下？谢谢

回复2：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研

发激励制度，包括项目导向激励、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支持医生和科研人员参与国内外

学术交流、进修培训、与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为科研人员提供跨机构合作与职业成长

通道等。

问题3：请问公司，明年是否有股权激励计划措施

回复3：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结合经营发展实际情

况，择机筹划并实施股权激励相关计划，相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三、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具体情况，投资者可登陆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进行查看。公司相关信息请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为准。在此，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

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01    证券简称：ST信安    公告编号：2026-025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

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6]100Z2628号），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第12.9.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

29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

修订）》第12.9.5条规定，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

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对公

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6]100Z2628

号），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第12.9.1条第（三）项

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29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详见公司

2026年4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

二、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高度重视，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有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将持续优化内控体系建

设与执行工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主

要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如下：

1、梳理并优化研发项目全流程管理，进一步完善开发阶段专项评审制度，建立软

件行业外部咨询专家库，引入外部专家参与评审及第三方机构原型测评机制，联审通

过后书面确认资本化起始时点，并更新公司《研发管理及研发费用资本化制度》。

2、组织对《研发管理及研发费用资本化制度》的涉及的流程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对

外部审核的关键责任岗位（研发管理岗、研发费用岗）进行了工作确认。

3、对涉及部门（财务部门、研发部门）进行培训、教育，通过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

无形资产》及应用指南等准则的学习，进一步加深对公司研发费用管理、研发费用资本

化等的理解，确保研发费用核算准确。

4、要求内审部门持续加强内控审计，将研发管理内容作为2026年度重点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同时进行强化内控制度的监督专项检查，形成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检查验

收、问责追责的问题整改管理制度，确保公司内部控制有效运行。

5、公司组织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学习最新的政策法规，持续

提升相关人员的履职能力，以及公司治理规范化、流程标准化水平。

6、加强公司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监管政策和监管点，向监管部门

汇报整改进展，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司运作。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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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H股并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发行境外上市股份

（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相关工作。公司已于2025年11月21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

次发行并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相关申请资料。

根据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时间安排及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6年5月

26日向香港联交所更新递交了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

登了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更新申请资料。该申请资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

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编制和刊发，为草拟版本，其

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和修订。

鉴于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

相关法律法规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

所的网站和符合境内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

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并上市以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

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供查阅：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573/documents/sehk26052601652_

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573/documents/sehk26052601653.

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相关

信息而作出。本公告以及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

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外上市股份（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

请。

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

所等相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核准或备案，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